










裘錦秋中學(元朗)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協議書 

(2023/24學年) 

簡介： 

本校積極推行電子學習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為提升學與教效能，本校推動學生自攜裝置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措施，讓平板電腦成為輔助學生學習的工具，以協助學生培養良好

的資訊科技素養及適應更多元化的學習模式，為將來升學及投身社會打好基礎。發展電子教學的過程

漫長，需要有學生和家長的配合與支持，學校方能逐步建立良好的學習常規。 

 

因此，本校希望學生和家長能細閱及信守以下協議，並致力與學校一同營造有利的電子學習環境，

培育學生具備廿一世紀的人材素質及成為負責任的數碼公民。  

 

甲. 學生注意事項︰  

（一）平板電腦一般使用協議 

1. 學生只可在校內使用已獲學校認證及已安裝指定流動裝置管理系統(MDM)的平板電腦。 

2. 學生必須自行保管平板電腦。未經校方批准，不可擅自將平板電腦留在校內。 

3. 學生在往返學校途中應避免使用平板電腦，並穩妥地放在書包內，以保障學生上學安全（尤其

多居住區內，步行往返學校的同學）及慎防遺失。 

4. 學生必須每天帶備已充電的平板電腦及有線耳機回校上課，責任等同於每天帶備課本教材及學

習工具。 

5. 學生只能在老師督導下使用平板電腦作課堂學習用途，包括但不限於使用學習應用程式、閱覽

電子書內容、傳輸文字及檔案、收發電郵及短訊或作為視像通訊等。此流動裝置乃學習工具，

不應作遊戲、娛樂及瀏覽不良資訊之用。 

6. 在課堂時段以外，學生只可在課室內使用與學習相關的軟件，毋須使用平板電腦時，必須把平

板電腦放於書包內。 

7. 學生須確保平板電腦內只裝有學校指定的學習軟件，切勿下載及貯存任何與學習無關的資料。 

8. 學校將定期收集學生的平板電腦或透過流動裝置管理系統安裝或更新管理系統、軟體及應用程

式，並刪除未經許可的軟體和應用程式。學校若因停止使用而刪除平板電腦上的軟體或應用程

式，不會另行通知。 

9. 學生只可使用自己的登入資料，不可與他人分享，更不可向他人透露學校無線上網及電子書的

密碼。 

10. 未經老師允許，學生不可擅自拍照、錄影或錄音，並在網路上發佈有關內容。 

11. 學生切勿借出平板電腦予他人使用，也不可擅自取用其他同學的平板電腦。 

12. 學生必須負責保管、維修和保養平板電腦，如有遺失或損毀，學校沒有義務及責任提供任何硬

體及 / 或技術支援。 

13. 為確保學生能於課堂中使用裝置，學生在家須自行負責為平板電腦充電，並確保有足夠電量於

課堂上使用。學生不可使用學校的電源為其平板電腦充電，學校不會提供充電裝置讓同學使用，

以免妨礙課堂學習。 

 



（二）使用電腦軟體及互聯網道德 

1. 學生必須尊重其他電腦使用者及遵守知識產權，並確保學校及自身網絡安全。 

2. 學生必須確保平板電腦的操作系統和軟件持有合法和適當的許可證。 

3. 學生必須遵守版權法，未經版權擁有者事許可，學生不得複製、發送或轉發受版權保護的資

料。 

4. 學生絕對禁止存取、儲存或發送任何含有攻擊性、淫穢、色情、不雅、威脅、辱罵或誹謗性

的資料。 

5. 學生不得以任何方式試圖攻擊、破解或繞過由學校的硬體、軟件、管理系統及網絡(包括但不

限於散播病毒、植入惡意程式、安裝間諜軟件及發送垃圾信息等)。若有學生試圖以黑客身份

入侵任何系統，學校將作處分。 

6. 學生不可利用學校的網路經營生意或牟利。 

7. 學校向學生提供的校內免費無線網絡連線只用作上課學習之用，學生要為他人設想，不可長

期霸用寬頻。未經學校批准，學生不可連接平板電腦至學校內的其他裝置。 

8. 學生應為平板電腦設立密碼，切勿向他人透露有關密碼或借出平板電腦予他人使用。 

 

（三）監控及過濾 

1. 所有於學校內使用的平板電腦必須由學校資訊科技教育委員會登記方可使用。學校將保留一切

監控、檢查、存取和瀏覽該裝置的一切內容，包括但不限於電郵、互聯網存取紀錄及儲存內容

的權利。 

2. 學校設有網絡監察系統，校內一切的網絡及無線網絡紀錄將保留作保安用途。 

3. 學校設有網絡內容過濾系統。學校會過濾互聯網發放的資訊。如學生收到任何不當網絡資訊，

應立即通知老師或學校資訊科技人員。學生不可在校內瀏覽不當資訊，或企圖以任何方式繞過

過濾器和安全性限制上網。 

 

（四）保安 

1. 學生須妥善保管平板電腦，不使用時應存放於書包內。如平板電腦被盜、損壞或遺失等，學校

將不承擔任何責任。 

2. 學校強烈建議學生將平板電腦放於保護套內以作保護之用。 

 

（五）違規情況處理 

如學校已多次向違反本協議的學生發出口頭及／或書面警告，而情況未有改善，學校有權停用或

暫時沒收學生的裝置，並對學生按既定程序作出處理。 

 

 

 

 

 

 



乙. 家長／監護人注意事項︰ 

1. 應視平板電腦為學生個人學習工具，學校會為每部平板電腦安裝流動設備管理應用程式

（MDM），以便為學生安裝指定的應用程式，並作適當監控。  

2. 提醒子女小心保管平板電腦，不使用時應存放於書包內，慎防遺失。如平板電腦被盜、損壞

或遺失等，學校將不承擔任何責任。 

3. 學生的平板電腦乃學習工具，切勿安裝「非學習用」的程式，如遊戲、娛樂等程式。 

4. 協助子女選購平板電腦保護套及小型耳機。  

5. 提示子女每晚為平板電腦充電，確保有足夠電量於課堂上使用。  

6. 為了盡早培養同學的良好習慣及責任心，學校不會提供充電裝置讓同學在校內為其  平板電腦

充電，以免妨礙課堂學習。（如同學未為平板電腦充電或忘記帶備回校，以致未能正常使用裝

置進行學習活動，等同未能帶備每天所需的課本教材及學習工具，學校會按一貫培育原則教導

提點，有需要時會知會家長協助跟進）。  

7. 應主動關顧子女使用平板電腦的學習情況，亦宜注意使用習慣，包括保持光線充足及坐姿正確，

避免影響視力。  

 

＃此文件會不時作出修訂及/或變更，如有任何變更將會盡快通知學生。 

 

 

 

此致 

貴家長 

 

   裘錦秋中學 (元朗) 

 

 

校長                         謹啟 

 

                                                                梅志文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三日 

 


